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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

2023 年第 1 季度关联交易合并披露公告 

 
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

(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)等相关规定，

现将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3

年第 1季度需分类合并披露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本季度各类关联交易明细表
1
 

关联

交易

类别 

交易明细 

交易时间 
交易 

对手 

关联 

关系 
交易内容 

交易金额 
(单位：
万元人民

币) 

服务
类 

2023/1/6 

中国再保
险（集
团）股份
有限公司 

本公司之母
公司 

中国再保险大厦
房屋租赁合同 

4109.24 

服务
类 

2023/1/30 

中国再保
险（集
团）股份
有限公司 

本公司之母
公司 

关于 2022-2023
年财产再保险业
务之委托经营管

理协议 

3600.00 

保险

业务
和其
他类 

2023/2/14 

Chaucer 

Syndicate
s Limited 

(UK) 

母公司之控
股子公司 

LCM5 Aggregate 
X/L Treaty 

7931.03 

保险
业务
和其
他类 

2023/2/14 

Chaucer 
Syndicate
s Limited 

(UK) 

母公司之控
股子公司 

Whole Account 
Aggregate Stop 

Loss 
Reinsurance 
Contract 

10423.98 

保险
业务

和其
他类 

2023/2/2 

Chaucer 
Syndicate

s Limited 
(UK) 

母公司之控

股子公司 

Political QS 
Reinsurance 

Agreement 

4027.8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第五十六条、

五十七条的规定，此处关联交易不包括已逐笔披露的关联交易、免于按照关联交易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的

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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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
2
 

关联交易类别 
累计金额 

（单位：万元人民币） 

保险业务和其他类 22382.81 

服务类 7709.24 

利益转移类 0 

资金运用类 0 

总计 30092.05 

三、相应监管比例执行情况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）规定，保险公司与其控

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保险资金运用类关联

交易，不适用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

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第二十条关于资金

运用类关联交易比例的限制。除上述交易外，截至本季度末，

公司投资其他关联方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投资余额未违反

相关监管规定。 

 

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

2023 年 4 月 27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第五十六条、

五十七条的规定，此处关联交易不包括已逐笔披露的关联交易、免于按照关联交易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的

关联交易。 


